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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陕西渭河彬州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年产 30万吨 

煤制乙二醇项目乙二醇装置工程设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6 年 4月 11 日，本公司与陕西渭河彬州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彬州化工”）于 4 月 5日在陕西省西安市签订的《年产 30万吨煤

制乙二醇项目乙二醇装置工程设计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经双

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返回。 

本合同约定，本公司承担该项目乙二醇装置的工程设计、技术服务

等工作。本合同价格为 2000 万元人民币，工程设计工期约为 22 个月（即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工程设计工作结束）。 

本公司与彬州化工签订上述设计合同系正常的主营业务行为，无需

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合同对方的情况介绍 

彬州化工成立于 2015 年 11月，法定代表人为郭建功先生，注册资

本为 10000 万元，注册地在陕西省咸阳市彬县新民镇，主要从事乙二醇

及其相关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粉煤灰、煤渣、石膏、商砼的

生产销售。彬州化工系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推进 30 万

吨乙二醇项目建设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具备了对本合同的履约能力。 

本公司与彬州化工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条款 

1、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

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项目规模及建设地：年产 30 万吨乙二醇项目；工程建设地在陕

西省彬县。 

3、工作范围：本公司承担该项目乙二醇工艺生产装置及其配套辅

助设施、公用工程等的初步设计、详细设计及技术服务等工作。 

4、合同价款及支付：本合同为固定价格，即 2000万元人民币。由

彬州化工在合同签订、设计文件交付等节点按相应比例进行支付。 

5、合同期限：工程设计工期约为 22 个月（即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工程设计工作结束）。 

6、双方责任：彬州化工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本公司提交基础资料

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按合同规定的金额和日期

向本公司支付设计费，若逾期将承担相应违约金。本公司应按国家规定

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标准进行设计，按合同规定的内容、时间等向

彬州化工交付设计文件，对其质量负责；若因设计原因导致质量事故，

以及延误交付设计文件、超标准设计等将被扣减相应设计费。同时约定

知识产权、商业机密保护、争议解决等事项。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履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合同额为 2000 万元人民币，履行期限约为 22 个月,年均合同额

约占本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0.30%。本合同的顺利履行将对

本公司 2016 年、2017 年等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2、本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署和履行将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在乙二醇等工程市场的

建设业绩和影响力，巩固本公司在乙二醇产品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 

本公司签订上述设计合同对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合同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公司具有了相应的工程设计资质和水平，业已成功完成多套同类

项目的工程建设工作，具备了对本合同的履行能力；本合同可能存在不

可抗力等造成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与彬州化工签订的《年产 30 万吨煤制乙二醇项目乙二醇装

置工程设计合同》。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